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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各国收到的答复 
 
 

  日本 
 

[原件：英文] 
[2004 年 10 月 1 日] 

基本立场 

1. 为了使第一委员会发挥它的作用，必须通过具体的改革改善其运作并使其恢

复活力。每年提出的决议近 60 项，但要更有效地实施这些决议，从而改善第一

委员会的总体功能，却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2. 应该指出，每个国家的裁军和不扩散利益是错综复杂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

的优先事项，各种论坛的作用也不一致。由于每个国家都处于不同的安全环境，

因此决议的数量和内容都不尽相同，我们在力求减少决议数量的时候，也必须考

虑这一复杂的国际环境。因此，与其将一概减少作为我们的唯一目标，不如把主

要重点放在改革工作方法上，同时有效地相应减少决议数量。 

3. 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会员国对有些问题的看法非常一致。改革所节省的时

间和财政资源应该用于这样的优先事项，要铭记我们的工作应该注重成果。 

4. 如果我们力求对第一委员会进行实质性的迅速改革，那么一个想法是成立一

个工作组，使有关各方能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集中讨论问题。 

具体要点 

5. 尽管日本在原则上支持美国的提案，但联合国不应该削弱会员国自由讨论它

们认为重要的问题的权利。而且，由于联合国可以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而处

理新的事项，因此，对决议的实质性工作方法所作的任何改善，都必须建立在“自

愿的基础上”。 

行政改革方法 

6. 第一委员会的总体改革很重要，但必须采取切实的方法，把重点放在付诸实

行的可能性比较高的步骤上，诸如准时召开会议、缩短一般性辩论并使之重点更

加鲜明、缩短通过时间等。更具体地说，应毫不拖延地在第一委员会今年的会议

采取以下步骤： 

• 准时开会 

• 确立“滚动”发言名单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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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会第一周即结束一般性辩论。为了做到这一点，会员国将议定至多

发言五分钟，突出本国陈述的要点。可以采用绿/黄/红灯提示时间。如

果代表团想要发表超过五分钟的更详细的讲话，必须书面提出要求。 

7. 提出决议的截止日期可保持不变。如美国所建议的，为了鼓励形成共识，提

出交付审议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的截止日期可以推到每届年会第二周的最后

一天。但是，为了减少第一委员会的开会时间或决议数量，截止日期应该保持不

变或提前。当然，截止日期过早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因国家而异，有些国家可能

来不及准备。考虑到上述情况，保持现状可能较为妥当。 

8. 日本坚决主张限制研究和报告的数量，使其合理化并加以控制，因为这能减

少行政负担和费用。应该特别注意所进行的各项研究的费用。但定出一个数字指

标并不合适。 

9. 应该早早预先选出主席团成员。具体地说，第一委员会今年的会议结束后就

应该立即开始选举进程，或甚至在委员会开会期间就非正式地进行选举，使我们

能尽可能顺利和迅速地着手准备第一委员会下一年的工作。 

决议的实质性改善 

10. 应该鼓励采取下列措施： 

 (a) 不要在决议或决定中附加传统的执行段落，即自动将某一项目列入大会

下一年的议程； 

 (b) 每年内容大体不变的、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决议，应该在可能的情况

下每两、三年才提交一次。但是，这一问题应由每个会员国自行决定； 

 (c) 对第一委员会产生的所有联合国活动和（或）要求采取具体行动的决议，

都应该制定自动“日落”条款，以保证定期加以审查； 

 (d) 请秘书处审查所涉方案预算预测过程，使过程更加流畅和快捷，以期减

少在涉及方案预算的决议方面存在的不必要混乱。应努力提高所涉方案预算的预

测的准确性，将提前通知会员国关于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所涉经费问题的时间延

长。此外，考虑提交涉及方案预算的决议的会员国应该与秘书处合作，早早就预

先与之沟通，使预测过程更加畅顺； 

 (e) 至于将决议合并，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应由每个国家决定。对允许存在很

大的立场分歧或会员国可采取不同做法的领域（例如核裁军），则无须自动适用

这一条； 

 (f) 我们不能支持从数字上限制每年提交的决议数量。在数字指标方面，我

们应该考虑这些决议是每两年提交还是每三年提交的问题。此外，如果限制得太

紧，则会产生谁有权和以什么标准劝阻提交决议或鼓励合并决议的难题。判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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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应减少或合并决议的问题需要在事先就明确决定，但我们认为很难就这种标准

和权利达成共识。结果将是无休无止的讨论，与改革进程的目标全然相反。因此，

我们认为不应该这样做； 

 (g) 日本主张逐步而切实地实现核裁军。基于这一想法，日本每年向大会提

交一项决议，题为“全面消除核武器的途径。”日本在提交该决议之前与各国进

行广泛的讨论，从中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和谅解，并认为这一长期进程本身就具

有不可否定的重要性。 

改善议程 

11. 为了激发积极的讨论并使讨论合理化，可以对议程进行分类。但是，应该进

一步研究理顺议程的做法较之目前按专题分组的做法有多大的优势。 

会议时限 

12. 根据上述改善工作的建议，我们应该力求将现在总的会议时限从五周减为四

周。可以通过决议数量的预期减少或缩短一般陈述的时间做到这一点。 

 


